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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1/2021_2022__E6_B0_91_E

6_94_BF_E9_83_A8_E3_c80_301233.htm 民政部、财政部关于

妥善安排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生活有关问题的通知(民

发〔2007〕120号) 经国务院批准，现就妥善安排城市居民最

低生活保障家庭生活，积极化解猪肉等食品类价格上涨对城

市低收入家庭带来的影响等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、各地应

高度重视近期猪肉等食品类价格上涨对城市低保家庭生活带

来的影响，采取适当提高低保标准、低保补助水平或发放临

时补贴等措施，确保低保家庭生活水平不降低。 二、各地应

确保城市低保对象的实际补助每人每月增加不低于15元。有

条件的地方可在此基础上适当提高补助金额。中央财政对中

西部地区、老工业基地给予补助。 三、各地应通过临时救助

的方式，对因物价上涨原因造成生活特别困难的低保边缘家

庭给予救助，救助金额和救助期限由地方自行决定，所需资

金主要由省级财政负担。 四、各级民政、财政部门要密切关

注物价波动情况，综合考虑物价波动对低保对象生活可能产

生的影响，同时加强对低保对象的动态管理，规范低保范围

和标准，做好低保政策与促进就业再就业政策的合理衔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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